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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9·17”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9月17日19时20分许，喀什市夏马勒巴格镇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5.6万元。

喀什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有关规定，成立了由喀什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领导为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9·17”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并邀请喀什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的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9·17”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个人安全意识淡薄，施工作业时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发包方安全管理不到位，属地政府对辖区商铺内设备安装安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 商铺基本情况
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坐落：喀什市环城南路060号（曙光农博城）3B栋1-2层15号商铺（含跃层），权利人：仲X、李XX，产权比例：仲XX（50%）、李XX（50%），不动产产权证号：新（2023）喀什市不动产权第002XXXX号，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权利性质：出让/市场化商品房，用途：批发零售用地/商业服务，面积：共有宗地面积55641.5m2/房屋建筑面积146.05m2，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3年11月30日起至2053年11月30日止。

商铺承租方基本情况

卢XX，男，42岁，汉族，群众，身份证号：430503XXXXXX2510，现住址：喀什市海天中华名园XX号楼X单元XXX室。

商铺施工方基本情况

赵XX（死者），男，汉族，群众，身份证码：370421XXXXXX7733，现住址：喀什市东湖街道XX村XXX号。

艾XX（伤者），男，维吾尔族，群众，身份证号：653122XXXXXX0713，现住址：疏勒县巴仁乡卡克巴仁村XX组X号。
（二）安装项目基本情况

2025年9月16日，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承租方卢XX通过电话将商铺内安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项目承包给赵XX（死者），口头约定包工包料5000元，项目工期为1天。
（三）事故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喀什市环城南路060号（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内。商铺内电线杂乱且未穿管保护，作业人员未取得熔化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现场无灭火器和接火斗等防护设备，作业时未安装速差自控器，现场操作人员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进行作业，作业现场无人员进行安全监管。经调查了解，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长期从事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业务，并为曙光农博城部分商户安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

（四）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1. 有关单位合同情况

（1）商铺租赁合同情况

2025年9月9日，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产权人李XX与承租方卢XX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5年，每年租金为7.5万元，押金为1万元，承租方卢XX于9月10日向商铺店主李XX支付8.5万元，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双方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安装项目承包合同情况

2025年9月16日，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承租方卢XX通过电话将商铺内安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项目承包给赵XX（死者），口头约定包工包料5000元，项目工期为1天，未签订承包合同与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

劳动关系情况

赵XX（死者）长期临时雇佣艾XX（伤者），工资为日结，赵XX（死者）未与艾XX（伤者）签订劳务合同。

（五）属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 喀什市商务局

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未有效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相应职责情况进行检查，未有效按照《喀什市商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喀市安防委〔2025〕1号文件相关要求履行职责。
2. 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

未有效履行属地管理职责，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辖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有效监督指导夏马勒巴格镇11村的安全生产工作。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25年9月17日，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9·17”一般物体打击事故发生当天，无突发自然灾害情况，天气状况良好，未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未引发不良舆论。

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17日10时许，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一起到达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发现商铺承租方卢XX已将二楼和三楼安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长1.2米，宽0.8米，高1.8米，自重75千克）处的楼板破除完毕。随后，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开始测量安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的尺寸，发现之前破除的楼板尺寸不足，商铺承租方卢XX和赵XX（死者）、艾XX（伤者）再次对楼板进行破除，破除工作结束后，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开始加工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及其安装的材料。13时30分许，商铺内停电，经商铺承租方卢XX核查发现电费用完，随后去物业交电费，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停工吃午饭。15时10分许，赵XX（死者）和艾XX（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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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死者被挤压位置
者）回到商[image: image2.jpg]


铺继续施工，卢XX也在商铺内监工。17时许，卢XX因个人原因离开施工现场，截至事故发生未返回。调查询问得知，18时许，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的框架和电机全部安装完毕，赵XX（死者）和艾XX（伤者）在一楼试运行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试运行成功后，赵XX（死者）到了二楼并让艾XX（伤者）到三楼踩在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底部的方钢中梁上固定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

图2 事故伤者作业位置
装而成）。19时20分，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钢丝绳突然断裂，致使艾XX（伤者）从三楼坠落至一楼地面失去意识。19时40分许，艾XX（伤者）苏醒后发现，货物提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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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事故断裂钢丝绳
（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将赵XX（死者）挤压在二楼楼板处。随后，艾XX（伤者）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求助，19时41分，艾XX（伤者）给赵XX（死者）的儿子（1599932XXXX）打电话，告知其父亲在施工过程中受伤，并向其说明了具体位置，要求其尽快赶往施工现场。19时45分，曙光农博城警务站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封锁警戒。19时48分许，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现场，经抢救初步判断赵XX（死者）已无生命体征，20时09分许，经征求伤者家属意见，将艾XX（伤者）送往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艾XX（伤者）于19时40分拨打120急救电话，19时45分接到指挥中心出警信息后，曙光农博城警务站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并对现场进行封锁警戒；19时48分许，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救护人员立即对赵XX（死者）进行抢救，经抢救初步判断赵XX（死者）已无生命体征，并将此情况告知在场的警务人员和家属。随后，救护人员对艾XX（伤者）的伤情进行初步诊断。20时09分左右，艾XX（伤者）被送往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三）应急救援评估
事故发生后，120急救中心、警务站、村委会、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向各有关部门报告了事故发生情况，应急处置得当，处置及时、有效，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 医疗救治情况

事故发生后，经询问伤者家属意见，载着艾XX（伤者）的救护车立即前往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9月17日晚艾XX（伤者）转院至就近的疏勒县人民医院救治，因需要手术，于9月23日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九四七医院，并于9月28日完成手术，目前已返回家中休养。医疗救治充分考虑伤者伤情和家属的意愿。
2. 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赵XX（死者）家属积极对接、安抚艾XX（伤者）家属，缴纳救治医疗费用7000元。经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对商铺承租方卢XX开展相关普法工作，商铺承租方卢XX于9月28日为艾XX（伤者）缴纳8000元医疗费。目前伤者已返回家中休养，相关赔偿事宜，待伤者康复后履行。
2025年12月31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按照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法定职责会同死者家属开展了《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政策的普法宣传，赵XX（死者）家属与商铺承租方卢XX双方自愿签订30万元的民事赔偿协议，商铺承租方卢XX于当日将25万元赔偿金兑现给死者家属，剩余5万元赔偿金于2026年12月前付清。
（五）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

2025年9月17日19时20分许事故发生，19时40分艾XX（伤者）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中心于19时42分同步将信息转至110指挥中心，19时45分曙光农博城警务站警务人员接到指挥中心出警信息后，到达事故现场并对现场封锁警戒，19时48分许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19时50分，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及属地夏马勒巴格镇11村相关领导到达事故现场。19时54分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20时20分许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抵达事故现场。经核查事故情况属实后，市应急管理局于22时18分将事故相关信息以书面形式上报至喀什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及喀什地区应急管理局。

（六）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喀什市公安局东湖街道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书编号：KS2025000XXXX），死亡原因：挤压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表面检验意见书（喀）公（刑）鉴（尸检）字〔2025〕3XX号鉴定意见：赵XX（死者）符合生前重物砸压胸腹部造成双侧多发肋骨骨折导致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

（七）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笔录等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死者信息：赵XX，男，汉族，66岁，身份证号：370421XXXXXX7733，户籍地：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大坞沟村XXX号。

伤者信息：艾XX，男，维吾尔族，34岁，身份证号：653122XXXXXX0713，户籍地：疏勒县巴仁乡卡克巴仁村XX组X号。

（二）直接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赵XX（死者）丧葬费为3万元，艾XX（伤者）医疗费用2.6万元，一次性民事赔偿金3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为35.6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赵XX（死者）、艾XX（伤者）安全意识淡薄，未取得熔化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特种作业操作证，对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预见不足，未安装速差自控器情况下进行升降作业，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行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
2. 间接原因

（1）商铺承租方卢XX在未审核施工人员赵XX（死者）、艾XX（伤者）的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将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项目承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个人赵XX（死者），未与施工人员赵XX（死者）签订承包合同，未对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未制止和纠正施工人员的危险作业行为。
（2）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未有效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对辖区内经营场所设备安装监督检查不到位，对辖区内曙光农博城有关商铺设备安装安全生产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9·17”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个人安全意识淡薄，施工作业时未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发包方安全管理不到位，属地政府对辖区商铺设备安装安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

1. 施工方主要问题

赵XX（死者）在不具备相关安全生产资质的情况下，违规承包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室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项目，未向艾XX（伤者）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告知艾XX（伤者）施工作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2. 安装作业发包方主要问题

安装作业发包方卢XX在未审核施工人员赵XX（死者）、艾XX（伤者）的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将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项目承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个人赵XX（死者），未与施工人员赵XX（死者）签订承包合同，未对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未制止和纠正施工人员的危险作业行为。未向物业公司报备商铺室内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活动。

（二）有关责任单位主要问题

喀什信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商铺室内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安全宣传不到位，告知业主的内容不全面、不具体，在收到商铺业主装修报备后，以必须房东本人报备为由，未主动靠前进行巡查，消除商铺室内隐蔽装修的风险。

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1. 喀什市商务局

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未有效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相应职责情况进行检查，未有效按照《喀什市商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喀市安防委〔2025〕1号文件相关要求履行职责。
2. 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

未有效履行属地管理职责，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辖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有效监督指导夏马勒巴格镇11村的安全生产工作。
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 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赵XX（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预见不足，在不具备相应资质且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行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未向艾XX（伤者）提供任何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安排其进行高处作业。鉴于赵XX（死者）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艾XX（伤者），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预见不足，在未佩戴任何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进行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作业，鉴于艾XX（伤者）在事故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2. 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卢XX，男，汉族，作为喀什市曙光农博城3B-15号商铺承租方，将商铺室内货物提升机（自行焊接组装而成）安装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个人，未与承包单位签订承包合同及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向物业公司报备商铺室内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建议由喀什市应急管理局对卢XX实施行政处罚。

（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建议

1. 强XX，男，汉族，中共党员，2025年4月至今任夏马勒巴格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作为夏马勒巴格镇11村包联领导，未有效指导夏马勒巴格镇11村的安全生产工作，未有效履行包联领导安全生产工作相应职责，未有效对包联辖区内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夏马勒巴格镇党委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2. 张XX，男，汉族，中共党员，2023年10月至今任夏马勒巴格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未有效履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相应职责，未有效对本辖区内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辖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有效监督指导夏马勒巴格镇11村的安全生产工作，辖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存在漏洞，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夏马勒巴格镇党委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喀什信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商铺室内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安全宣传不到位，告知业主的内容不全面、不具体，在收到商铺业主装修报备后，以必须房东本人报备为由，未主动靠前进行巡查，消除商铺室内隐蔽装修的风险。建议由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约谈喀什信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四）给予相关政府单位的处理建议

1. 喀什市商务局

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未有效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相应职责情况进行检查，未有效按照《喀什市商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喀市安防委〔2025〕1号文件相关要求履行职责。建议责成喀什市商务局向喀什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2. 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

未有效履行属地管理职责，未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
]规定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曙光农博城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辖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有效监督指导夏马勒巴格镇11村的安全生产工作。建议责成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向喀什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安全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八、事故主要教训及整改措施

（一）事故主要教训

1. 强化市场商铺的普法宣传

各乡镇、街道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小区公示栏、电子显示屏、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加强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安全管理的普法宣传，提高装饰装修和设备安装守法意识，树立文明装修和设备安装理念，营造诚实守信、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加强对市场、商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

商务局要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加强市场的安全生产检查和宣传力度，切实倒逼市场压实主体责任，切实提升市场的整体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及村社区要加大走访力度，详细掌握辖区商铺数量，联合辖区市场管理方开展定期检查，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监督市场商铺的装修和设备安装活动，畅通群众关于商铺装修和设备安装的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关于商铺装修和设备安装的相关报告或投诉。

加强承租、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

企业要履行承租、承包单位安全管理责任，将承租、承包单位安全生产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对承租、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负责。要严把资质条件审查关，确保承租单位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严禁将场地租赁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协议，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定期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或者责令整改。对承租单位拒不整改或者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要向有关部门报告，依法终止合同。

4. 强化货物提升设备的安全管理
各行业部门要加强各自监管领域企业货物提升设备的管理，严厉打击监管领域企业安装和使用“三无”货物提升设备，明确要求企业审核安装货物提升设备人员的相关资质，杜绝无资质人员进行安装作业，强化企业货物提升设备安装过程的现场管理，督促各自监管领域加强货物提升设备的隐患排查和维护保养。
（二）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 喀什市商务局、夏马勒巴格镇人民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按照职责分工分兵把口、严格履责，切实抓好分管行业、属地安全生产工作，将安全生产与业务工作同安排部署、同组织实施、同监督检查，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风险事故防范，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属地监管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把严格控制和减少安全事故、防范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作为重中之重，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强化齐抓共管机制、进一步严肃纪律规矩，真正管控好风险、整治好隐患、夯实好基础。

2. 各行业部门要结合本行业治本攻坚三年专项行动，对监管领域企业违规使用非正规渠道生产的货物提升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好监管领域货物提升设备台账，全面整治无证、未检验、未按规定维护保养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监管领域货物提升设备安装人员的资质审核，加强对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有关货物提升设备和承包、承租项目的法律法规宣传，督促各自监管领域企业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3. 喀什市各有关单位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法定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有力夯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强现场检查巡查，通过管理、教育等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势头。  

九、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及意见签名表

喀什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6年1月16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